昌黎县2024年
基层农技推广体系改革与建设补助项目
农业科技示范主体遴选办法

为加强基层农业技术推广体系建设，大力提升基层农业技术推广体系公共服务能力，充分发挥农业科技社会化服务组织示范引领作用，加快农业科技转化效率，根据《2024年中央基层农技推广体系改革与建设补助项目实施方案》相关要求，结合我县实际，现制定科技示范主体遴选办法。
一、遴选条件
1、以保障粮食生产为主，兼顾蔬菜、畜牧、水果、水产等产业，在全县遴选生产规模较大，生产实践经验丰富，示范作用好、辐射带动强的农业科技服务公司、专业服务组织、农民合作社、家庭农场等社会化服务组织作为农业科技示范主体。计划遴选农业科技示范主体8个。
2、农业科技示范主体要有需求、爱科技、有责任感，自愿参与农业部门组织的各项农技推广活动和各类科技培训，善于接受新知识。
3、示范作用好。有一定产业特色和经营规模，能率先应用农业农村局推广的农业优良品种、主推技术和新型农机具，在实用技术培训、传播、试验、示范、推广实践中得到较好体现和发挥。
4、辐射带动强。具有奉献精神，乐于助人，热情向普通农户传播先进科技知识、致富经验和生产管理技能，乐于带动周围农户推广应用先进生产技术，每个农业科技示范主体要示范带动周边5个以上农业新型经营主体或普通农户共同致富。
二、遴选程序
1、按照自愿原则，采用乡镇推荐上报农业农村局审核。
2、遴选确定的农业科技示范主体名单由农业农村局科教站统一进行备案上传至全国基层农技推广体系补助项目信息交流平台，并进行公示。
三、科技示范主体申报材料
1、科技示范主体申报表一式两份；
2、申报单位营业执照复印件并加盖公章。
四、科技示范主体的权利
1、技术指导员及时提供技术指导和信息咨询服务；
2、免费参加农业农村局举办的各类科技培训，免费获得有关技术资料；
3、接受技术指导员有关种养殖业生产技术指导、服务；
4、参与技术指导员工作绩效评价；
5、在规定范围内享受项目规定的物化补贴。
五、科技示范主体的职责
1、参加农业部门组织的科技培训，带头使用新技术、新品种、新机具等，提高科技素质和生产水平；
2、辐射带动周边5个以上农户推广应用先进生产技术，积极无偿传授科学技术和生产经验；
3、提供必要的科技示范条件，支持技术指导员做好技术示范推广工作。
4、履行技术服务合同，及时准确提供生产和技术指导服务的有关信息。
5、对技术指导员服务质量给予客观公正的评价。
六、申报截止时间
[bookmark: _GoBack]自公告发布之日起截至2024年7月15日
联系人：刘淑军
联系电话：0335—2985262
七、公示时间
2024年7月10日-7月15日

附件：《昌黎县2024年农业科技示范主体申报表》

                         昌黎县农业农村局
                       2024年7月10日






附件
昌黎县2023年农业科技示范主体申报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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